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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人独资企业的比较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的出现，是这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修改中的一个亮点，它降低了有限责任公
司的设立门槛，有利于广泛吸纳社会资金，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而于2000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以下简称个人独资企业法)，也从法律上规定了个人独资企业的形
式。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人独资企业似乎非常相近、没有多大区别。但是事实
上，两者在具体内容和法律实质上却存在很大的差别(见表一)。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个人独资企业

法律形式 法人 非法人组织

设立主体自然人、法人均可jinxian自然人

设立条件有最低注册资本金限额无最低注册资本金限额

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无限责任

财务核算要求较高一般

税收政策适用需征收企业所得税无需征收企业所得税

法律责任 比较严格相对宽松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人独资企业差异对比

一、法律形式不同

https://www.lawtime.cn/zs_5979/
https://www.lawtime.cn/zs_8674/
https://www.lawtime.cn/zs_5951/


在法律形式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属于法定的民事主体，具
有法人资格，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而个人独资企业属于非法人组织，虽然
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但在法律形式上不具有法人的资格。

二、设立主体不同

根据公司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法所称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
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而

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的规定，“本法所称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
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

由此可见，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人”与个人独资企业的“个人”的涵义并不相同，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的设立主体-----“一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而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主体----“个人”
，只能是自然人，因此，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主体的范围比个人独资企业更为广泛。

三、设立条件不同

在设立条件上，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关于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规定上。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既适用
公司法中关于公司设立
的一般性规定，同时还必须符合公司法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根据公司法第五十九条的规
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万元，股东应当一次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
出资额”。相比而言，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条件要相对宽松，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八条的规定，个人
独资企业的设立并没有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限制，只需“有投资人申报的出资”即可。[page]

另外，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
本的30%，也就是说，股东用实物、知识产权和土地使用权等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金额不得高于注册资
本的70%。而个人独资企业对出资类型，即货币资金或非货币资金占投资人申报出资的比例，并没有作
出任何强制性规定。

四、债务承担责任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讲，债务承担责任的不同，是区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和个人独资企业的关键性差异。根据
公司法第三条的规定，“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其中，“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
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即一人有限公司在债务上是以股东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有
限责任”，超过了认缴出资额的限度，股东个
人并不必对公司债务
承担连带责任，这样可以使唯一投资者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责任原则规避经营风险，实现经济效率最大
化。

而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都明确规定，“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
无限责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在申请企业设立登记时明确以其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的，应
当依法以家庭共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
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可见，对于个人独资企业的债务，我国采取的是无限责任原则，企业
投资人对企业债务必须承担无限责任，因此，个人投资企业的经营风险要高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当然，由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唯一股东可以实际上控制公司,有可能混淆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将公司财
产充作私用，通过滥用有限责任原则而欺骗债权人或回避契约义务。为此, 我国公司法根据诚实信用原则
和公平原则，引入了公司资格否认制度,承认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例外。对此,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与此相呼应的,结合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点,公司法于第六十四条规定：“一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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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五、财务核算要求不同

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而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应当依法设置会计帐簿，
进行会计核算”。即法律并没有要求个人独资企业的财务会计报告必须经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相比
而言，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财务核算要求要高于个人独资企业。可见，尽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方
式简单灵活，但财务核算要求相对较高，体现出国家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内部控制上的从严要求，以
更好地确保和维护利益相关人的权益，进一步降低投资人滥用有限责任原则而带来的风险。[page]

六、税收政策适用不同

在税收政策适用上，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较为复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相关
法规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属于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公司因生产经营而产生的利润应当首先
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在此基础上，一人有限责任可将税后利润分配给股东，此时根据投资主体的不同
在税务处理方法上也有所不同。

如果投资主体是自然人，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投资者应就税后分配
利润，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果投资主体是法人，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18号)的规定：“凡投资方企业适用的所
得税税率高于被投资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时，除国家税收法规规定的定期减税、免税优惠以外，其取
得的投资所德应按规定还原为税前收益后，并入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依法补缴企业所得税”。也
就是说，当被投资企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于投资方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时
，对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分回的股息、红利，国家不向投资者(法人)退还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因适用较高
税率而多缴的企业所得税，当被投资企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低于投资方适用的
企业所得税税率时， 除国家税收法规规定的定期减税、免税优惠外，投资方需要补缴企业所得税。

对于个人独资企业的税收政策适用相对比较简单，根据国发[2001]16号的规定，“自2000年1月1日起，对
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停止征收企业所得税，其投资者的生产经营所得，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
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说，对于个人独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投资者并不需要先行缴纳企
业所得税，而只需要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七、法律责任不同

在法律责任上，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人独资企业也存在很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公司法对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违法责任规定得更加细致具体，而在个人独资企业法中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或者
在法条中只有禁止性规范，而没有规定具体的处罚措施;另一方面，在对相同或类似的违法行为的法律制
裁上，公司法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更加严格、处罚的数额更大(见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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